
臺中巿立太平國民中學 110年約僱人員(護理師職務代理人)甄選簡章   

一、依據：各機關職務代理應行注意事項、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醫

事人員人事條例暨其施行細則、學校衛生法暨其施行細則、護理人員法暨其施行細則及相關法

令規定辦理。   

二、職稱：約僱人員(護理師遷調預估缺職務代理人)。   

三、名額：正取 1名，備取若干名。 

四、僱用期間：自實際報到日起至本市教育局分發護理師前一日【至遲 111年 2月 17日前】止。另

僱用原因消失或期限屆滿時，應即無條件解僱，並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留用或救助。   

五、工作地點：臺中巿立太平國民中學（臺中市太平區中山路二段 116號）。   

六、工作時間： 8：00～17:00(12:00～13:00 休息）  

七、報酬：依「約僱人員比照分類職位公務人員俸點支給報酬標準表」，領有護理師證書者以約僱五

等 280 薪點計酬給付（折合新臺幣 34,916 元），領有護士證書者以約僱四等 250 薪點計酬給

付(折合新臺幣 31,175 元)。【另須自行負擔勞健保及勞工退休金等自付費用】 

八、資格條件：   

(一)具中華民國國籍且未兼具外國國籍，無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

第 4 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6、27、28條規定之情形及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

第 21條第 1項、護理人員法第 6條所定不得任用之情事者。   

(二)教育部立案之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者。   

(三)領有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核發之護理師或護士證書者。   

(四)無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等犯罪紀錄及行為，且無尚在調查階段或已遭提起公訴之情事

者。   

(五)依「護理人員法」第 6 條規定，無「不得充任護理人員」之情事者。   

(六)必須至少施打新冠肺炎(COVID-19)疫苗第 1劑。   

九、工作項目：   

(一)學校學生、教職員工衛生保健、健康中心等護理及相關行政業務工作。   

(二)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十、公告及報名時間：   

(一)自 110年 12月 15日(星期三)起至 111年 1月 17日(星期一)止，公告於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網頁及本校網站。 

(二)報名方式：採網路報名；請填妥並依序掃描報名表及相關證件成 PDF檔 (請全部掃描成 1

個 PDF、文件務請清晰呈現)，於 111年 1月 17日(星期一)下午 5時前寄送至本校人事室電

子信箱(jiewun@mail.edu.tw)，以寄送時間紀錄為憑(逾期不予受理)。  

【備註：郵寄檔名請寫“○○○（姓名）報名護理師職代“，以利判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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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甄選報名表(如附件 1)。   

2、 國民身分證（正、反面）。   

3、 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外文證書，請加附認證後之中譯版)。   

4、 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核發之護理師或護士證書（正、反面）。   

5、 約僱人員具結書（附件 2）。   

6、 身心障礙證明影本（無則免附）。   

7、 已役畢或免役者請檢附退伍令或免役證明影本（女性免）。   

8、 其它專業證照正反面影本（例如急救證照等，無者免附）。   

9、 其他經歷證明文件（離職或服務證明書，無則免附）。   

10、 新冠肺炎(COVID-19)疫苗接種黃卡。 

十一、 甄選方式：   

(一)甄選方式：面（口）試。   

(二)甄選時間：經初審書面審查符合資格者，將擇優以電話通知參加面試（請務必保持電話

暢通，以利通知）並同時公告本校網站。 

(三)若資格不符或未獲通知面試者，恕不再另行通知及退件。   

十二、 錄取公告：甄選作業完成後公告於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及本校網站。   

十三、 注意事項﹕   

(一)擇優列候補名額若干名，候補期間自甄選結果確定之翌日起算 3個月。   

(二)經繳驗之各種證明文件，如有不實者，縱因甄選前後未能查覺，而予錄取，一經查證屬

實，除取消其甄選資格及解聘外，如涉及刑責，由應徵者自行負責；另不論錄取與否，

甄選人員所附證件均不予退件。 

(三)錄取者應繳交公立或教學醫院體格檢查表（含最近三個月內胸部 X光透視）；如患有傳

染病防治條例相關規定之傳染病或未繳交公立或教學醫院體格檢查合格表者，均予以撤

銷錄取資格。   

(四)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如有疑義請於上班時間電洽 04-

23922540，報名問題請洽人事室分機 151、工作內容請洽學務處分機 121。  

  


